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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来有扶危济困、乐善好
施的传统美德。我国现行慈善法自2016
年施行以来，在保护慈善参与者权益、
规范慈善活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慈善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
问题，如存在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
慈善财产等违法行为。为此，需要有更
完善的法治护航。

2023年12月29日，十四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
慈善法的决定，新修改的慈善法将自
2024年9月5日起施行。新修改的慈善法
有哪些看点？权威人士对此进行了解读。

充分发挥各级政府
统筹协调作用

此次慈善法新增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统筹、协调、督促和指导有
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慈善事
业的扶持发展和规范管理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
究员栗燕杰认为，此前一些政府部门对
慈善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在促进慈善
事业发展方面的力度不够大。新修改的
慈善法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于推
动慈善工作所担负的职责，将促进各地
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

栗燕杰还表示，慈善工作涉及领域
多、范围广，需要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合
力推进。此次法条修改有利于各部门相
互协作、形成合力。

此次慈善法修改还要求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慈善活动的
监督、管理和服务。

复旦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
员涂云新认为，这一新增规定明确了行
政机关在慈善治理体系中“监督者”“管
理者”“服务者”的定位，进一步明确了
行政机关在推进慈善事业发展中应承
担的任务。

规范慈善组织募捐成本
规范慈善组织募捐成本是此次慈

善法修改的一大亮点。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数字公益

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介绍，法条中所指
的募捐成本，大致为慈善组织在开展募
捐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物资采购、宣传推
广、活动组织等费用。

“慈善组织开展募捐活动的过程中
必然会产生一些费用，但少数慈善组织

的募捐成本过高，这将导致挤占真正用
于慈善项目的资金，使得慈善资金的使
用效率降低。”邓国胜表示，以立法形式
对募捐成本进行规范很有必要。

栗燕杰关注到，此次法律修改将管
理费用和募捐成本并列列明。“当前，社
会公众对慈善组织在募捐活动中的成
本支出和慈善组织日常运行费用的认
识存在混淆，此次法律修改有助于厘清
认识、增强可操作性，也有利于更好进
行监督。”

法条中规定，慈善组织在开展慈善
活动时，应当“遵循管理费用、募捐成本
等最必要原则，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
的开支，充分、高效运用慈善财产”。

“通过立法的形式，以‘最必要原则’
要求慈善组织的管理费用和募捐成本
至关重要。”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
张晓青认为，这一修改有助于提醒慈善
组织精准设计项目，规范开展募捐，审
慎使用资金，让募捐成本最低化，社会
效益最大化。

加大对相关责任人员处罚力度
慈善组织存在私分、挪用、截留或

者侵占慈善财产等违法行为的，新修改
的慈善法除对该慈善组织进行处罚外，

还加大了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罚力度。
此次慈善法修改增加规定，情节严重
的，禁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一年至五年内担任慈善组
织的管理人员。

涂云新认为，新修改的慈善法在
“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并
没收违法所得”基础上，增加了职业限
制，追责制度更加完善，有利于慈善组
织从业人员更好约束自己的行为，推动
慈善行业内部形成自律共识。

建立健全个人求助
网络服务平台监管制度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秘
书长陈斌坦言，近年来，个人求助网络
服务平台发展迅速，在筹款总额等方面
表现亮眼，在帮助大病患者筹集医疗费
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实践中也存在
一些乱象。

涂云新认为，在个人求助网络服务
平台上，以慈善爱心为名，实则聚敛捐
赠款项的现象时有发生；任由这种现象
继续发展下去，必定会极大消耗社会大
众的同情心。

新修改的慈善法进一步建立健全

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监管制度。
法条中规定，个人因疾病等原因导

致家庭经济困难，向社会发布求助信息
的，求助人和信息发布人应当对信息真
实性负责，不得通过虚构、隐瞒事实等
方式骗取救助。从事个人求助网络服务
的平台应当经国务院民政部门指定，对
通过其发布的求助信息真实性进行查
验，并及时、全面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
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
网信、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另行制定。

“此次慈善法的修改，将有利于保
护真实求助人的切身利益，有利于推动
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内部治理和外
部治理结构的优化调整。”涂云新说。

强化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慈善组织在合作募捐中的责任

近年来，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
织或者个人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
善组织合作开展公开募捐的现象越来
越多。

张晓青认为，这种合作模式在一定
程度上激发了慈善活力，扩大了慈善参
与，但在现实中也存在合作方利用公开
募捐开展商业活动、名为公开募捐实则
为特定个人筹款等现象，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慈善事业公信力。

此次慈善法修改进一步强化具有
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在合作募捐
中的责任，明确其未履行责任的法律后
果。

新修改的慈善法规定，不具有公开
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基于慈善目
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
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
合作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自行开展公开
募捐。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应
当对合作方进行评估，依法签订书面协
议，在募捐方案中载明合作方的相关信
息，并对合作方的相关行为进行指导和
监督。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负
责对合作募得的款物进行管理和会计
核算，将全部收支纳入其账户。

“新修改的慈善法进一步明确具有
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的主体责任，
明确要求其加强对合作方的前期审核、
过程监督、财务管理等，这对于维护慈
善事业的社会公信力有积极促进作
用。”张晓青说。

（本报综合新华社消息）

规范募捐成本、加大责任人处罚力度、建立健全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监管……

新修改的慈善法更好地护航“爱心”


